关于坪山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党政机关
办公用房权属备案的公示

根据深圳市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及附属物业统一确权登记工作安排，我单位坑梓环保所办公用房1项（建筑面积合计1712.33平方米，详见附表）拟办理权属备案，现予以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计算，截止时间为2025年12月23日（以邮戳或电子邮件发送时间为准）。如任何个人或单位对上述办公用房权属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通过电子邮件或书面形式实名反馈，并提供有效身份证明（个人请提供身份证信息，单位请提供法人代表或授权代理人身份证明）、地址及联系方式。
[bookmark: _GoBack]公示网站：坪山区人民政府网站              公示网址：https://www.szpsq.gov.cn/
公示地点：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新发街7-9号
单位名称：深圳市坪山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   邮箱：272095723@qq.com
地址：深圳市坪山区坪山大道5333号406B  
联系人：姚文胜                       联系电话：15889332762
附表：坪山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及附属物业权属备案公示表


深圳市坪山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                             2025年12月17日
